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江发改江海 (⒛⒛)4号

关于江门市中心医院新院区 (一期)建设顼目

节能评估报告的审查意见

江门市中心医院 :

你单位报来 《江门市中心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 (一期)节 能

报告》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审查,具体意见如下 :

一、原则同意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所述内容。

∷二冫项月建设规模: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 16,5万平方米,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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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、住院、医技、行政和后勤等用房以及其他辅

助设施产购置医疗设各。项 目批复文号为:江发改社农 (⒛⒛ )

288景 Pˇ 'r
三、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2329.77吨标煤

(当 量值),其 中:电力消耗折合标准煤 2208.34吨 ;天然气消耗

折合吨标准煤 121。 43吨。

四、建设单位在落实节能评估报告提出的各项措施基础上 ,

应改进和加强以下节能工作 :



(一 )在项目设计和建设阶段,进一步优化项目的总平面布

局、施工方案等;做好主要生产设各和辅助设备的节能选型以及

运行管理工作,以进一步降低项目能耗。

(二 )项 目建成后,要切实加强节能管理。根据 《能源管理

体系要求》等建立完善能源监督管理体系;根据 《用能单位能源

计量器具配各和管理导则》(GB17167)等 标准规范,严格配各能

源计量器具。

(三 )在项目投产运营过程中,要积极开展各项能耗指标与

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比较分析,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;积极开展

节能宣传,引 导用户节约能源。

五、项目用能工艺及能源品种的选择等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

更,项 目建设单位应重新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。

六、该项 目施工期间节能评估审查意见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

工作由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,请及时报告项目有关重大事

项 。

抄送:市发展和改革局,区办公室、区住建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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